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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职能 --- 鄂托克旗财政局机构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
依据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 ， 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
政府信息 ：（二） 机关职能 、 机构设置 、 办公地址 、 
办公时间 、 联系方式 、 负责人姓名；

行政法规
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

内予以公开

鄂托克旗财政
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 办公室

负责机关日常运转，承担信
息、新闻宣传、安全保密、
信访、档案、政务公开、信
息化建设等工作。承担机关
和所属事业单位的财务、政
府采购、国有资产管理和离
退休人员工作。承担机关及
所属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
劳动工资、教育培训、人才

队伍建设等工作。

内设机构 --- 内设机构设置情况 、 职能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
依据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 ， 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
政府信息 ：（二） 机关职能 、 机构设置 、 办公地址 、 
办公时间 、 联系方式 、 负
责人姓名；

行政法规
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

内予以公开

鄂托克旗财政
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 办公室

负责机关日常运转，承担信
息、新闻宣传、安全保密、
信访、档案、政务公开、信
息化建设等工作。承担机关
和所属事业单位的财务、政
府采购、国有资产管理和离
退休人员工作。承担机关及
所属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
劳动工资、教育培训、人才

队伍建设等工作。

政策信息

政策文件 --- 本部门制定的政策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  （一） 行政
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行政法规
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

内予以公开

鄂托克旗财政
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 办公室

负责机关日常运转，承担信
息、新闻宣传、安全保密、
信访、档案、政务公开、信
息化建设等工作。承担机关
和所属事业单位的财务、政
府采购、国有资产管理和离
退休人员工作。承担机关及
所属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
劳动工资、教育培训、人才

队伍建设等工作。

政策解读 --- 对上级或本部门印发的规范性文件的解读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  （一） 行政
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行政法规
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

内予以公开

鄂托克旗财政
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 办公室

负责机关日常运转，承担信
息、新闻宣传、安全保密、
信访、档案、政务公开、信
息化建设等工作。承担机关
和所属事业单位的财务、政
府采购、国有资产管理和离
退休人员工作。承担机关及
所属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
劳动工资、教育培训、人才

队伍建设等工作。



财政数据 财政总决算
政府决算

公开
财政总决算报表及相关说明（除涉密内容外）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
施条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十四条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
者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预算、预算调整、决算
、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及报表，应当在批准后二十日内由本级
政府财政部门向社会公开，并对本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安排、
执行的情况以及举借债务的情况等重要事项作出说明。
经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的部门预算、决算及报表，应当在批
复后二十日内由各部门向社会公开，并对部门预算、决算中机
关运行经费的安排、使用情况等重要事项作出说明。
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应当将政府采购的情况及时向社会
公开。本条前三款规定的公开事项，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
2.《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第六条对政府预算公开
的内容做了更为详细的规定。具体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向社
会公开应当细化到地区，专项转移支付向社会公开应当细化到
地区和项目。
政府债务、机关运行经费、政府采购、财政专户资金等情况，
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
部门预算、决算应当公开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部门预算、决
算支出按其功能分类应当公开到项；按其经济性质分类，基本
支出应当公开到款。
各部门所属单位的预算、决算及报表，应当在部门批复后20日
内由单位向社会公开。单位预算、决算应当公开基本支出和项
目支出，且公开程度与部门预算、决算相同。

1.法律
2.行政法规

经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或者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批准后二

十日内

鄂托克旗财政
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自治区财政厅
门户网站财政
预决算公开平

台

√ 国库股

强化预算的分配监督职能，
健全国家对内外的信用制

度，加强国家宏观调控，保
障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与发

展，强化国家预算管理，加
强国家信用，保障经济的发

展。

财政信息 财政预算
政府预算
公开

1.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公开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
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四
本预算。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
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原则上至少公开6张报表，包括：
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表。②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③
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表。④一般公共预算本级基本
支出表。⑤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表。⑥
政府一般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表。地方本级汇总的一
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包括预算总额，以及因公
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区分公务用
车购置费、公务用车运行费两项）、公务接待费分项
数额，由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负责公开，并对增减变化
情况进行说明。3.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原则上至少公
开4张报表，包括：①政府性基金收入表。②政府性基
金支出表。③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表。④政府专项债
务限额和余额情况表。
4.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原则上至少公开2张报表，包
括：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表。②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支出表。对下安排转移支付的应当公开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转移支付表。
5.地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原则上至少公开2张报表，包
括：①社会保险基金收入表。②社会保险基金支出表
。没有数据的表格应当列出空表并说明。
6.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报表中涉及本级支出的，
应当公开到功能分类项级科目。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
出应当公开到经济性质分类款级科目，专项转移支付
应当分地区、分项目公开。
7.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公开政府预决算时，应当对财
政转移支付安排、举借政府债务、预算绩效工作开展
情况等重要事项进行解释、说明。
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原则上至少公开6张报表，包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
条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十四条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
者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预算、预算调整、决算
、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及报表，应当在批准后二十日内由本级
政府财政部门向社会公开，并对本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安排、
执行的情况以及举借债务的情况等重要事项作出说明。

经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的部门预算、决算及报表，应当在批
复后二十日内由各部门向社会公开，并对部门预算、决算中机
关运行经费的安排、使用情况等重要事项作出说明。

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应当将政府采购的情况及时向社会
公开。

本条前三款规定的公开事项，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
2.《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第六条对政府预算公开
的内容做了更为详细的规定。具体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向社
会公开应当细化到地区，专项转移支付向社会公开应当细化到
地区和项目。
政府债务、机关运行经费、政府采购、财政专户资金等情况，
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
部门预算、决算应当公开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部门预算、决
算支出按其功能分类应当公开到项；按其经济性质分类，基本
支出应当公开到款。
各部门所属单位的预算、决算及报表，应当在部门批复后20日
内由单位向社会公开。单位预算、决算应当公开基本支出和项
目支出，且公开程度与部门预算、决算相同。

1.法律
2.行政法规

本级人民代表大
会或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批准后20日内

鄂托克旗财政
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自治区财政厅
门户网站财政
预决算公开平

台

√ 预算股

拟订财政政策、财政体制、
预算管理制度，组织编制中
期财政规划。编制年度全旗
预决算草案和预算调整方案
。汇总年度全旗财政预算。
组织全旗一般公共预算、政
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的编制、审核等工作。组织
全旗部门支出标准体系建设
和项目库管理。承担财政转
移支付和年终结算工作。研
究完善苏木镇财政管理体制
和财务管理制度办法，指导
苏木镇财政预算收支管理及

决算工作。



财政信息 财政预算
政府预算
公开

1.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公开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
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四
本预算。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
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原则上至少公开6张报表，包括：
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表。②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③
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表。④一般公共预算本级基本
支出表。⑤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表。⑥
政府一般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表。地方本级汇总的一
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包括预算总额，以及因公
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区分公务用
车购置费、公务用车运行费两项）、公务接待费分项
数额，由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负责公开，并对增减变化
情况进行说明。                  3.地方政府性基

金预算原则上至少公开4张报表，包括：①政府性基金
收入表。②政府性基金支出表。③政府性基金转移支
付表。④政府专项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表。
4.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原则上至少公开2张报表，包
括：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表。②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支出表。对下安排转移支付的应当公开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转移支付表。
5.地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原则上至少公开2张报表，包
括：①社会保险基金收入表。②社会保险基金支出表
。没有数据的表格应当列出空表并说明。
6.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报表中涉及本级支出的，
应当公开到功能分类项级科目。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
出应当公开到经济性质分类款级科目，专项转移支付
应当分地区、分项目公开。
7.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公开政府预决算时，应当对财
政转移支付安排、举借政府债务、预算绩效工作开展
情况等重要事项进行解释、说明。
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原则上至少公开6张报表，包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
条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十四条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
者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预算、预算调整、决算
、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及报表，应当在批准后二十日内由本级
政府财政部门向社会公开，并对本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安排、
执行的情况以及举借债务的情况等重要事项作出说明。

经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的部门预算、决算及报表，应当在批
复后二十日内由各部门向社会公开，并对部门预算、决算中机
关运行经费的安排、使用情况等重要事项作出说明。

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应当将政府采购的情况及时向社会
公开。

本条前三款规定的公开事项，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
2.《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第六条对政府预算公开
的内容做了更为详细的规定。具体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向社
会公开应当细化到地区，专项转移支付向社会公开应当细化到
地区和项目。
政府债务、机关运行经费、政府采购、财政专户资金等情况，
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
部门预算、决算应当公开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部门预算、决
算支出按其功能分类应当公开到项；按其经济性质分类，基本
支出应当公开到款。
各部门所属单位的预算、决算及报表，应当在部门批复后20日
内由单位向社会公开。单位预算、决算应当公开基本支出和项
目支出，且公开程度与部门预算、决算相同。

1.法律
2.行政法规

本级人民代表大
会或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批准后20日内

鄂托克旗财政
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自治区财政厅
门户网站财政
预决算公开平

台

√ 预算股

拟订财政政策、财政体制、
预算管理制度，组织编制中
期财政规划。编制年度全旗
预决算草案和预算调整方案
。汇总年度全旗财政预算。
组织全旗一般公共预算、政
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的编制、审核等工作。组织
全旗部门支出标准体系建设
和项目库管理。承担财政转
移支付和年终结算工作。研
究完善苏木镇财政管理体制
和财务管理制度办法，指导
苏木镇财政预算收支管理及

决算工作。

政府采购
政府采购信
息

---

依照政府采购有关法律制度规定应予公开的公开招标
公告、资格预审公告、单一来源采购公示、中标（成
交）结果公告、政府采购合同公告等政府采购项目信
息，以及投诉处理结果、监督检查处理结果、集中采
购机构考核结果等政府采购监管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
施条例、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
办法、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采
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财库
〔2015〕135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六十三条，政府采购项目的
采购标准应当公开；第六十六条，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
对集中采购的采购价格、节约资金效果、服务质量、信誉情况
、有无违法行为等事项进行考核，并定期如实公布考核结果。

1.法律
2.行政法规

  
投诉或监督检查
处理决定应当自
完成并履行有关
报审程序后5个工
作日内公告。

鄂托克旗财政
局

法定公开

中国政府采购
网内蒙古分网
（内蒙古自治
区政府采购

网）

√ 采购股

拟订全旗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按职责分工核准全旗预算
单位编报的采购计划，受理
政府采购投诉，研究和提出
相关财政政策建议。对全旗
政府采购活动实施事中、事
后监管。指导全旗政府采购

工作。

政府信息
公开基本

信息

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
年度报告

--- 鄂托克旗财政局上一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部门应当在每年 1月31日前向本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
管部门提交本行政机关上一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并
向社会公布 。

行政法规 每年1月31日前
鄂托克旗财政

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 办公室

负责机关日常运转，承担信
息、新闻宣传、安全保密、
信访、档案、政务公开、信
息化建设等工作。承担机关
和所属事业单位的财务、政
府采购、国有资产管理和离
退休人员工作。承担机关及
所属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
劳动工资、教育培训、人才

队伍建设等工作。


